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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府发〔２０２５〕１７ 号

鄂尔多斯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

进一步繁荣文化和旅游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

各旗区人民政府ꎬ市人民政府各部门ꎬ各直属单位ꎬ各大企事业单位:

«鄂尔多斯市关于进一步繁荣文化和旅游消费的若干措施»

已经市人民政府 ２０２５ 年第 １２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ꎬ现印发给你

们ꎬ请结合实际ꎬ认真组织实施ꎮ

鄂尔多斯市人民政府

２０２５ 年 ４ 月 ２７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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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尔多斯市关于进一步繁荣文化和

旅游消费的若干措施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

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的通知» (中办发〔２０２５〕１６ 号)、«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印发‹进一步培育新增长点繁荣文化和旅游消费的若

干措施›的通知» (国办发〔２０２５〕２ 号)、«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办公

厅关于印发‹自治区进一步培育新增长点繁荣文化和旅游消费工

作方案›的通知» (内政办发〔２０２５〕８ 号)精神ꎬ全面落实国家、自

治区和我市关于大力提振消费和繁荣文化旅游消费的部署要求ꎬ

进一步促进文旅消费ꎬ激发市场活力ꎬ制定本政策措施ꎮ

一、激发客源市场消费活力

本政策措施除线上旅游平台奖补措施外ꎬ其它政策措施补贴

对象均为在我市注册、合法经营、恪守诚信、从事招徕和接待游客

的旅行社ꎻ以下政策措施补贴按照资金和文旅消费券各占 ５０％ 的

形式予以补贴ꎮ

(一)巩固国内客源市场

１. 国内团队游客ꎮ 招徕国内团队游客在我市过夜累计 ５００ 人

(含)以上的ꎬ５ 月至 １０ 月按照住宿 １ 晚、２ 晚、３ 晚及以上分别给

予每人每晚 ３０ 元、每人每晚 ５０ 元、每人每晚 ７０ 元奖励ꎬ其它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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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以上标准上浮 ２０％ 奖励ꎮ

２. 国内旅游包机ꎮ 通过旅游包机(含切位)组织国内游客到

我市并在市域内旅游每班(架)次达到 ６０ 人(含)以上奖励 ３ 万

元、８０ 人(含)以上奖励 ５ 万元、１００ 人(含)以上奖励 ７ 万元ꎮ

３. 旅游专列ꎮ 一次性组织游客 ４００ 人(含)以上乘专列到我

市并在市域内旅游的ꎬ每列补贴 ８ 万元ꎮ

４. 支持研学旅游和康养旅游ꎮ 鼓励支持旅行社与学校、企业、

养老机构等合作ꎬ组织市外学生或老年人在我市开展研学旅游、康

养旅居等ꎬ全年组织人数在 ３００ 人(含)以上ꎬ每次在我市停留时

间 ３ 天(含)以上的ꎬ按照每人每天 ３０ 元的标准予以奖励补贴ꎻ５

天(含)以上的ꎬ按照每人每天 ５０ 元的标准予以奖励补贴ꎬ每人最

高不超过 １０００ 元ꎮ 鼓励支持旅行社与市内外机关企事业单位及

社会团体合作ꎬ承接职工疗休养、商务、会展、培训等活动ꎬ全年组

织人数在 ３００ 人(含)以上的ꎬ参照上述标准奖励组织方ꎮ

５. 促进线上旅游平台市场消费ꎮ 引导和支持在线旅游经营平

台在平台显著位置推介我市ꎬ通过平台订购方式ꎬ联动航空公司、

酒店、景区等开展推广及促消费活动ꎬ引入国内来我市过夜游客达

到 １００ 万人次、２００ 万人次、３００ 万人次的ꎬ分别给予最高 １００ 万元、

２００ 万元、３００ 万元的一次性奖励ꎮ

(二)拓展入境客源市场

１. 国际旅游包机ꎮ 组织境外游客(含港、澳、台)到我市ꎬ单程

飞行时间在 ４ 小时(含)以内ꎬ且每班(架)次达到 １００ 人(含)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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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ꎬ补贴 １０ 万元ꎻ单程飞行时间在 ４ 小时以上ꎬ且每班次达到 １００

人(含)以上ꎬ补贴 ２０ 万元ꎻ按照对应原则ꎬ达到 ２００ 人(含)以上ꎬ

３００ 人(含)以上的分别按照 ２ 个班(架)次、３ 个班(架)次补贴ꎮ

经国内机场中转以我市为入境旅游目的地ꎬ参照以上奖励标准予

以补贴ꎮ 对旅行社全年组织入境包机游客累计达到 １００００ 人(含)

以上、２００００ 人(含)以上的ꎬ再分别给予 １００ 万元、２００ 万元奖励ꎮ

２. 入境团队旅游奖励ꎮ 对组织招徕境外非包机团队游客(含

港、澳、台)来我市旅游或未达到以上包机旅游补贴标准的ꎬ按照

每人每晚 １００ 元奖励ꎮ

二、释放文化旅游消费潜力

(三)支持夜间文化旅游消费ꎮ 鼓励支持政企联动配合ꎬ持续

打造“暖城七点半”夜间文旅消费品牌ꎬ对文旅企业在城镇核心

区、重点旅游景区等场所增加夜间特色消费项目ꎬ开发推出沉浸式

游览、情景演艺、“水上夜游”等夜间文旅消费产品或举办夜间主

题文旅消费活动ꎬ根据实施效果ꎬ按照不超过实际投入成本的

２０％ 比例ꎬ给予一次性补助ꎬ最高不超过 ５０ 万元ꎮ

(四)继续发行鄂尔多斯旅游一卡通年卡ꎮ 每年以财政每张

卡补贴 １００ 元ꎬ游客自付 １００ 元的方式ꎬ通过“云游鄂尔多斯”平台

分批次面向全国游客发售ꎬ发售过程中及时评估一卡通使用效果ꎬ

适时调整发放数量和发放规模ꎮ 鼓励支持基层工会使用会费为会

员购买鄂尔多斯旅游一卡通和景区年票ꎮ 鼓励景区结合实际ꎬ实

施一人一票多次多日使用制ꎬ更好满足游客多样化需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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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发放鄂尔多斯旅游消费券ꎮ 每年安排财政资金 １０００ 万

元ꎬ利用“云游鄂尔多斯”等平台ꎬ用于文旅市场、自驾旅游、航空

旅游等领域开展惠民消费补贴活动ꎬ及时评估审计消费券发放效

果ꎬ适时调整发放数量ꎮ

(六)支持重大活动和文旅商体融合发展ꎮ 持续打造“跟着演

出去旅行”“跟着赛事去旅行”等品牌ꎬ鼓励市场主体承接、引进大

型商演活动ꎬ承办一批顶流演唱会、音乐节ꎬ对单场售票 ５０００ 人

(含)以上的ꎬ按照售票收入的 ２０％ 奖励ꎻ单场售票 １ 万人(含)以

上的ꎬ按照售票收入的 ２５％ 奖励ꎻ单场售票 ２ 万人(含)以上的ꎬ按

照售票收入的 ３０％ 奖励ꎻ单场演出奖励最高不超过 ６００ 万元ꎮ 支

持市场化举办精品体育赛事活动ꎬ其中国际级、洲际级赛事按照赛

事活动投资成本的 ３０％ 奖励ꎻ国家级赛事按照赛事活动投资成本

的 ２５％ 奖励ꎻ自治区级赛事且规模超过 １０００ 人ꎬ或投资额超过 ５０

万元的ꎬ按照赛事活动投资成本的 ２０％ 奖励ꎻ单场赛事活动奖励

不超过 ６００ 万元ꎮ 鼓励支持文旅企业通过参与“暖城消消乐” “暖

城转转卡”等方式ꎬ与本地区演艺、赛事、展会等大型文旅商体活

动联动ꎬ推出专属优惠消费措施ꎬ按照参加活动人员每人 ５０ 元标

准予以补贴ꎮ

三、支持新媒体宣传推广

(一)扩大品牌宣传正效应ꎮ 每年安排财政资金 １０００ 万元ꎬ

对在抖音、微信视频号、小红书、Ｂ 站等单个平台粉丝量达到 ３００

万以上或全网粉丝达到 １０００ 万以上的网络达人、知名博主等ꎬ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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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并发布鄂尔多斯文旅原创作品ꎬ互动量(点赞＋收藏＋转发)达到

６０ 万以上且传播量达到 １０００ 万以上的ꎬ根据宣传效果给予组织方

或自媒体创作者 ２０ 万元至 ８０ 万元补贴ꎮ

(二)丰富自媒体内容创作传播ꎮ 支持充分运用新媒体开展

鄂尔多斯文旅宣传推广ꎬ对在抖音、微信视频号、小红书、Ｂ 站等平

台制作并发布鄂尔多斯文旅原创作品ꎬ单个作品点赞量达到 ５ 万

以上的ꎬ给予原创作者 １ 万元奖励ꎻ单个作品点赞量达到“１０ 万＋”

的ꎬ给予原创作者 １. ８ 万元奖励ꎮ 同一作品在同一平台或多个平

台多次传播的ꎬ以最高点赞量作为奖励标准ꎬ不重复奖励ꎬ每年奖

励资金不超过 ３００ 万元ꎮ

本措施从 ２０２５ 年 １ 月 １ 日起执行ꎬ有效期 ３ 年ꎬ由市文化和

旅游局会同市教育体育局制定具体实施细则ꎬ对符合本政策措施

的同一事项不重复奖励ꎬ符合自治区和我市其它相关奖补政策可

叠加享受ꎬ自治区另有规定的除外ꎮ

　 抄送:市委办公室ꎬ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ꎬ市政协办公室ꎬ各驻军部队ꎬ
纪委ꎬ监察委ꎬ法院ꎬ检察院ꎬ市委各部门ꎬ各人民团体ꎬ各新闻
单位ꎮ

　 鄂尔多斯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２０２５ 年 ４ 月 ２７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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